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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消费税抵扣核算依据与处理规范

王树锋（教授），王伟峰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会计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319）

【摘要】鉴于目前国家尚未制定出台与企业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消费税抵扣政策相衔接的会计处理专门规

范，本文运用文献检索、对比分析和判断推理等方法，总结了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消费税抵扣范围、环节、凭证和主

体资格等政策性内容，分析了企业对消费税额抵扣计算方法和会计处理操作中普遍存在的错误及危害，提出了在

生产销售环节统一汇总核算、增设新会计科目和集中会计处理等实务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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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生产，是指纳税人用外购、委托加工和进口已纳

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行为。按《消费税暂行条

例》的规定，连续生产企业可以从本环节生产销售应税消

费品的应纳消费税中抵扣实际消耗已税消费品的已纳消

费税额，以充分体现消费税单一环节征收特征。但消费税

抵扣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且与会计处理有着密切而复杂

的关联性，实际业务中操作难度较大，容易隐藏会计错报

和纳税风险。

一、消费税额抵扣会计核算处理的政策依据

（一）抵扣范围

以外购（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珠宝玉石、鞭

炮焰火、汽车轮胎（内胎和外胎）、实木地板、摩托车、木制

一次性筷子、润滑油、汽油和柴油等连续生产同税目应税

消费品，以外购（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连续生产卷

烟，已税杆头、杆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夫球杆，已

税石脑油为原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等，准予从当期消费

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需注意：企业购入该税目的已税消费品，仍用于生产

该税目的应税消费品，可以抵扣；如购入该税目的已税商

品，用于生产另一税目的商品，则不能扣税。

（二）抵扣环节

按照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应税消费品生产企业

采购、进口和委托加工的已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

消费品，其已纳消费税额允许从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的

应纳消费税额中抵扣。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商仅限于从

国内应税消费品生产环节即工业企业采购，才允许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

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6］769号）规定，从
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符合抵

扣条件的，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由

于国内商业流通环节不征收消费税且无法确定其对应税

消费品的销售加价状况，所以不符合消费税抵扣条件。但

从境外商业采购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的，因其在进

口环节缴纳了消费税，则符合消费税抵扣条件，可以计算

抵扣。

（三）抵扣凭证

根据《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征收管理规定》（国税

发［2006］49号）的规定：外购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
费品，需凭生产企业开具的或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的销

货清单的原件和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委托

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凭借《代扣代

收税款凭证》原件和复印件申报抵扣；进口应税消费品连

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应凭《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原件和复印件申报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1072号）规定，外购或委托
加工收回的汽油、柴油用于连续生产甲醇汽油、生物柴油

的，税款抵扣凭证和计算方法分别依国税发［2006］49号
的相关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7号）规定，纳税人以原油
和其他原料（指除原油外可用于生产加工成品油的各种

原料）生产符合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

滑油和燃料油规定的应税消费品，以及其他购货方或委

托方再以该产品为原料生产应税消费品，凭增值税专用

发票，办理原料已纳消费税税款的扣除手续。《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50号）补充规定，纳税人生产、销售
或受托加工视同石脑油、燃料油缴纳消费税的产品，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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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购货方或委托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品名后注明

“视同石脑油（或燃料油）”或“视同石脑油（或燃料油）加

工”，作为申报消费品抵扣凭证；否则，不得抵扣消费税。

综上，消费税抵扣跟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一样，都实

行“凭票抵扣”。

（四）抵扣主体资格

消费税是依附于增值税的税种，可以说是增值税制

延伸产出的特定税种。它同增值税的联系最为紧密，诸多

税法要素都与增值税类同。所以，从消费税法条款看，纳

税人使用外购和加工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可以扣除上一环节已纳税额。

关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抵扣，并没有区

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似乎只要使

用规定范围的外购和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就可以抵扣

消费税了。但事实没有这样简单，国家通过对抵扣条件的

限制性规定，排除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抵扣资格。其中一个

重要标志就是要求消费税纳税人必须取得采购应税消费

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财税［2006］33号、国税函［2006］769号、国税发
［2006］49号、国税函［2008］1072号、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
第47号和3013年第50号公告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规定，
外购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在办理纳

税申报时，需同时办理消费税税款抵扣手续，除应按有关

规定提供纳税申报所需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外购应税消

费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原件和复印件。如果外购

应税消费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汇总填开的，除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原件和复印件外，还应提供随

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的由销售方开具并加盖财务专用

章或发票专用章的销货清单原件和复印件。这说明国家

要求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抵扣，必须依据增值

税专用发票。

由于小规模纳税人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权即无

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意味着其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不能抵扣采购环节消费税。虽然政策规定委托加工收回

应税消费品和进口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只要提供《代扣代收税款凭证》、《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

款书》原件和复印件，即可获批抵扣，但对于年销售额仅

50万元以内的小规模纳税人而言，显然是不具备发生委
托加工和进口业务能力，甚至无法办理进口业务资质的。

综合来看，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抵扣的主体资格，也

就局限于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资格和相当生产规模

的一般纳税人。这样，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抵扣消费税业

务的会计处理目标也就随之确定。

（五）抵扣消费税的核算方法

国税函［2006］769号所附《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反映
的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抵扣消费税计算方法如下：

1. 抵扣外购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准予

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
税率（数量）

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期初库
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当期购进外购应税消费
品买价（数量）-期末库存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数量）

2. 抵扣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计算。
当期准予扣除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

库存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收回委托加工
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
纳税款

二、消费税抵扣会计核算操作误区及危害

（一）抵扣消费税核算方法与政策相悖导致提前扣税

调查发现，实践中很多企业没有深入理解消费税法

和国税函［2006］769号等关于消费税抵扣计算要求的规
定，在核算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应抵扣已纳消费税额的

过程中都采取“分批计算法”，即按照生产实际领用的数

量，结合车间成本核算申报规定，定期汇总出申报期领用

消耗数量；会计根据账面记录价格或存货计价方法确定

的价格计算出实耗额，再依照该应税消费品适用的税率，

计算可抵扣的已纳消费税额。公式可总结如下：

可抵扣消费税额=车间申报领用数量×账面价格×适
用消费税税率

这种“边用边扣”的错误做法，将隐藏严重的会计风

险。首先，忽略了国税函［2006］769号等政策规定公式中
的核算时间限定的“当期”，账面应“一期一扣”。也就是

说，抵扣消费税不能简单理解为“每次用多少，扣多少”，

而是“每期用完多少扣多少”。由于会计没有根据政策要

求按照一个完整的申报纳税期如一个月，对本期间（月）

消费税抵扣进行“定期汇总抵扣”计算，随意进行逐笔计

算抵扣，造成提前抵扣消费税。

（二）抵扣消费税账务处理政策执行偏差导致偷税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消费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会［1993］83号）的规定，企业应设置“应交税费——应
交消费税”等科目核算消费税。企业购进（含进口，下同）

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按照取得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货物消费税缴款书等凭证注明金

额依率计算出已纳消费税，分别借记“原材料”、“库存商

品”科目，同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按

注明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生产领用时，只进行库存成

本结转，不进行消费税处理。生产的应税消费品销售时，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申报纳税时，按照

应交消费税的贷方与借方差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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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虽然财政部没有再对财会［1993］83号的内容进行补
充完善，但随着国税发［2006］49号、国税函［2008］1072
号、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第 50号公告等的出台，消费税
抵扣范围和方法不断翻新和细化，消费税法规定的连续

生产应税消费品抵扣的“实耗扣税法”的应用，远不同于

增值税的“购进扣税法”。企业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

口货物消费税缴款书和代收代缴消费税清单时，会计未

认真体会应税消费品“用了才扣税”的政策精神，盲目对

应税消费品“收了就扣税”，出现货物入库就做“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处理，并且没能在政策规定的二级科

目“应交消费税”下设置“待抵扣消费税”栏目加以说明，

造成同“按生产应税消费品实际领用数量或金额计算抵

扣”的政策规定相悖，误入“购进扣税”的歧途，使抵扣环

节前置错位，账面上提前抵扣直接导致当期消费税少纳

或未纳，面临偷税风险。

例：雅美化妆品公司生产“雅美奇”牌化妆品，2014年
3月27日从某化工厂购进散化妆品，验收入库单注明数量
为 4吨，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10万元，税额1.7万元。
4月 3日 ~ 4月 30日生产共领用 3.5吨；3月份销售化妆品
9.36万元，4月份销售17.55万元。
雅美化妆品公司的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如下：

（1）3月27日，凭购进散化妆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
库单和银行转账凭证，借：原材料——散品100 0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 000、——应交消费税
30 000；贷：应付账款等147 000。
（2）3月份销售应税消费品时，根据银行转账收讫凭

证和开出发票等，借：银行存款等 93 600；贷：主营业务收
入8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600。
（3）根据税金计算表，计提 3月份应交消费税=8×

30%=2.4（万元）。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4 000；贷：应交税
费——应交消费税24 000。
（4）3月末，结算本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

目贷方余额=2.4-3=-0.7（万元），作为消费税的“留抵税
额”，没再进行单独会计处理。

（5）4月份，领用散化妆品结转成本额=3.5×10/4=
8.75（万元）。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 87 500；贷：原材
料——散品87 500。
（6）4月份化妆品销售额=17.55/（1+17）=15（万元），

会计在确认收入的同时，计提当月应纳消费税额=15×
30%=4.5（万元）。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45 000；贷：应交税
费——应交消费税45 000。
（7）4月末应申报消费税款=4.5-0.7=3.8（万元）。借：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38 000；贷：银行存款38 000。
上述会计处理，从逻辑关系来看很严密，也符合会计

处理规范。但深入分析发现，会计对散化妆品采购额的核

算数据有差错，财务隐患严重。

首先，公司的采购定价原本为11.7万元，包括化工厂
应收化妆品销售额 10万元、增值税 1.7万元。而消费税是
“价内税”，亦即 3万元消费税是隐含于10万元之内的，化
工厂不能够也没理由在销售额之外再另外单独收取，而

雅美化妆品公司更不能无缘无故在 11.7万元采购价之外
另支付 3万元所谓的“消费税”。会计作出上述挂账处理，
容易诱发贪污行为。其次，雅美化妆品公司提前扣除了采

购散化妆品价格中包含的已纳消费税。从账务处理可以

看出，雅美化妆品公司在三月份并未实际使用该批散化

妆品，但由于会计在采购时将已纳消费税核算出来后，同

增值税进项税额同步反映在“应交税费”账户的借方，造

成同3月份用其他批次材料生产化妆品的销售税金相抵，
变“实耗扣税”等同于增值税的“购进扣税”，直接违背了

税法要求按企业生产实际领用数量计算抵扣的规定。为

此，会计应该做出 3万元的“借：应付账款；贷：原材料”的
调账处理。否则，遭遇税务处罚将在所难免。

三、消费税抵扣会计核算与账务处理规范模式

（一）消费税抵扣的会计科目设置

建议财政部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消费税新政，尽快

制定出台取代财会［1993］83号的会计处理办法。对为连
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而外购、委托加工和进口已税消费品，

其已纳消费税额均应在已税消费品到货环节从入库成本

中剥离出来单独反映。

为此，企业应增设总账科目“待扣税金”，作为“应交

税费”的备抵账户，其借方记录企业实际发生并已经支付

但目前尚不能抵扣的消费税额，贷方记录已税消费品按

当期实际消耗总数额计算的可结转到“应交税费”项下的

应抵扣消费税额。该科目下，需根据已税消费品来源分设

“外购货物消费税”、“进口货物消费税”和“委托加工货物

消费税”等二级科目，分类进行明细核算企业可以在未来

期间抵扣或者在当期计算实际消耗已税消费品实际抵扣

的已纳税额。期末，余额在借方，反映本期库存未用已税

消费品尚未抵扣应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的消费税额。同时，

设置“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在本环节的借方

反映从“待扣税金”科目转入的可实际抵扣的消费税额。

（二）消费税抵扣的会计处理操作规范

1. 已税消费品入库，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有效凭
证注明金额计算应抵扣消费税。借：原材料或库存商品

（销售额-消费税额），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待扣税金——外购（委加、进口）货物消费税（销售

额×外购已税消费品适用税率）；贷：银行存款或委托加工
物资等。这样处理能够确保已税消费品入库成本真实，也

为日后进行成本结转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2. 期末，会计归集生产领用已税消费品总量，按照国
税发［2006］49号的规定汇总核算可抵扣消费税。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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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1）纳税期内分批次计算结转应税消费品生产成本
与可抵扣消费税。在已税消费品实际领用后的生产成本

核算环节进行消费税抵扣的账务处理。在“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科目与“生产成本”科目平行反映，记录企业

分月在期末归集和分配当期生产成本时依规采用期末

“一次结转法”核定抵扣消费税额。①车间生产领用原料
或半成品，会计定期结转库存已税消费品成本。借：生产

成本；贷：原材料或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等。②汇总核算
当期可抵扣消费税额，进行账面结转。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贷：待扣税金——外购（进口、委加）货物消

费税。由于是在纳税期内核算可抵扣消费税，需在纳税期

终了即消费税纳税申报时汇总核算该纳税期可抵扣消费

税总额，所以不影响当期消费税申报缴纳水平。

（2）纳税期一次汇总核算处理可抵扣消费税额。企业
可以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逐日或者分批核算应税消费品

生产成本，但只可单独结转车间生产领用的库存应税消

费品材料成本，不能结转抵扣其消费税。只有到期末会计

结账日（提前结账的需在月末最后日）才能运用消费税法

规定的公式，汇总核算出当期允许抵扣外购、进口和委托

加工已税消费品的已纳消费税额，进行独立结转抵扣：

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贷：待扣税金——外购（进

口、委加）货物消费税。

期末终了，企业根据“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账

户的贷方与借方差额，申报纳税或办理结税手续。但需强

调，如果企业存在将已税消费品发生非常损失或者改用

于非应税消费品生产或直接对外销售等情况，不能继续

抵扣的消费税额，需将“待扣税金”高于“应交税费”的差

额，结转到已税消费品实际改变方向的成本之中，借记

“营业外支出”、“生产成本”（非应税消费品）等科目，贷记

“待扣税金——外购（进口、委加）货物消费税”科目。如果

当期应抵扣消费税高于已申报抵扣消费税额，则直接结

转下期继续核算抵扣。

例：某化妆品公司以外购散化妆品加工成盒化妆品

销售。4月 1日，库存商品账面存有外购散化妆品累计余
额 20万元。13日，公司从M化工厂以现款购进新化妆品
58.5万元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货到后车间持续领用生
产新化妆品。截至 4月30日，该类散化妆品账面预结余额
为 18万元。当期按照协议价格销售成盒化妆品共 93.6万
元，货款均已收讫。查知，公司用原库存化妆品做广告样

品共5万元。
则该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4月 13日，购入化妆品验收入库。借：库存商品
350 000（585 000-85 000-1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85 000（585 000÷1.17×17%），待扣税金
——外购货物消费税150 000（585 000÷1.17×30%）；贷：银

行存款585 000。
（2）4月 1日 ~ 30日，生产领用散化妆品共 55.5万元

（20+58.5-18-5）。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 555 000；
贷：库存商品——散化妆品555 000。
（3）4月份销售成盒化妆品。应纳增值税额=93.6÷

1.17×17%=13.6（万元），应纳消费税额=93.6÷1.17×30%=
27（万元）。借：银行存款 936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8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6 000。
同时，计提成盒化妆品销售的消费税。借：营业税金及附

加270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270 000。
（4）外购散化妆品用作广告样品应视同销售。应纳增

值税额=5×17%=0.85（万元）。应转出不得抵扣消费税额=
=5×30%=1.5（万元）。借：销售费用 23 000；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 500，待扣税金——外购货
物消费税15 000。
（5）4月 30日结账，汇总计算当月外购化妆品已纳税

额。可抵扣消费税额=20×30%+58.5÷1.17×30%-（18+5）×
30%=14.1（万元）。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41 000；
贷：待扣税金——外购货物消费税141 000。
（6）5月上旬，公司应申报缴纳消费税额=27-14.1=

12.9万元。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129 000；贷：银行
存款129 000。
企业当期抵扣消费税业务核算结果汇总如下：

可以看出，“应交税费”科目先有贷方发生额而后才

陆续出现借方（抵扣）发生额，说明纳税人首先发生本环

节销售应税消费品的应纳消费税业务——第（3）笔，此后
才出现实际抵扣上一环节已纳消费税的业务——第（5）
笔，并且是由既不影响进货成本也不影响消费税纳税负

担的“待扣税金”结转而来。虽然不能因此就说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已纳税税额抵扣是应用“销售实耗扣税

法”，但能看出明显的政策意图，即上一环节已纳税额的

抵扣行为后移到每个会计结算期或者纳税期末处理，旨

在给本环节应税消费品销售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也

就是为本环节产生足够的消费税额创造条件，确保每个

纳税期都有一定的消费税款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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